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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育英國民小學校園正向管教推動三級預防工作計畫 

 
壹、 依據: 

一、彰化縣政府 96 年 9 月 3 日府教學字第 0960179330 號函。 

貳、 目的: 

一、透過專業成長教育，增加教育人員對體罰影響之認知，對學生偏差行為之類型、成因

及合理有效處置措施之輔導知能，並加強教育人員班級經營及情緒管理之知能。 

二、了解教育人員輔導與管教學生之現況，針對常使用違法或不當管教方式之教育人員，

提供繼續教育與輔導，協助其採用正向管教方法。  

三、在教育人員違法處罰學生之事件發生後，依法進行通報與處置，以預防體罰之再發生。 

 

參、 三級預防工作規劃: 

一、 初級預防: 

1. 目標：透過專業成長教育，增加教育人員對體罰影響之認知與對學生偏差行為之類

型、成因及合理有效處置措施之知能，並加強教育人員班級經營及情緒管理之

能力。 

2. 策略：發展多元專業輔導管教措施，提升教育人員心理衛生及輔導知能。 

3. 行動方案： 

（1） 鼓勵教育人員對於體罰之後果與短中長期影響進行思辯，增加對體罰缺點與負面

影響之認識，促使教育人員放棄體罰。 

（2） 鼓勵教師分享正向輔導管教策略，學習有效的行為改變技術，以及班級經營策略

與技巧；並融入班級教學活動中。 

（3） 強化教育人員對學生各種不聽話、反抗、反社會性行為以及兒童與青少年偏差行

為之了解與處置等輔導知能，並且避免因個人或少數人錯誤而懲罰全體學生。 

（4） 透過教師成長團體及心理諮商，學習如何察覺與控制生氣或憤怒之情緒，避免教

師於盛怒情形下管教學生。 

（5） 利用週會或學校相關集會，加強宣導正向管教政策，並透過學校日或親職教育活

動與家長溝通，建立輔導管教之共識。 

（6） 協助教育人員處理教育人員輔導與管教學生之紛爭。 

（7） 檢討修訂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及研擬具體可行知之校規或學生守則，並參照

相關法令及學生、家長等之意見，適時檢討修正，營造友善校園。 

（8） 協助各班修訂班規。 

（9） 有關學生服裝儀容之規定，應以舉辦校內公聽會、說明會或進行全校性問卷調查

等方式，廣納學生及家長意見，循民主參與程序訂定，以創造開明、信任之校園

文化。 

（10） 開設高關懷課程，協助處理校園之中輟及高關懷群個案。 

（11） 透過舉辦家長日或親職教育活動，對家長宣導正向管教之理念與作法。 

（12） 依「友善校園人權指標」建構校園人權環境，並進行自我檢核及檢討策進。 

（13） 訂定品德教育之核心價值與具體行為準則，並融入課程或相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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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二級預防: 

1. 目標：確實了解各教育人員輔導與管教學生之現況，針對使用違法或不當管教方式之

教育人員，提供繼續教育與輔導，協助其採取正向管教方法。 

2. 策略：建立教育人員高關懷群檔案，透過團隊支援與輔導，早期介入與協助。 

3. 行動方案： 

（1） 建立並宣導學生申訴專線；每月統計申訴案件，向所屬教育行政主管機關回報。 

（2） 針對部分輔導管教成效不彰之教育人員，提供其研習與進修機會，並協同其他教

育人員協助其改善輔導管教策略。 

（3） 結合校內相關心理諮商輔導資源，提供教育人員教學輔導之諮詢。 

（4） 結合認輔制度，鼓勵學校教育人員、退休教師及社會志工認輔適應困難及行為偏

差學生。 

三、 三級預防: 

1. 目標：要求學校在教育人員違法處罰學生之事件發生後，進行通報與處置，以預防體

罰之再發生。 

2. 策略：建立教育人員嚴重違法處罰學生之危機處理與善後處置標準作業流程。 

3. 行動方案： 

（1） 建立教育人員嚴重違法處罰學生之危機處理與善後處置標準作業流程。 

（2） 依「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進行通報。 

（3） 教師若違法處罰學生，應按情節輕重予以告誡，或依公立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

成績考核辦法，予以申誡、記過、記大過等懲處；如為重複且情節重大者，應依

不適任教師「處理高級中等以下學校不適任教師應行注意事項」積極辦理。 

（4） 必要時結合專業輔導人力及相關社政資源，協助輔導違法或不當管教之個案教師

與學生。 

（5） 在事件發生後，加強教育人員對個案管教行為是否合理有效之討論，並密切觀察

注意與處理其他教育人員與學生所受到的影響。 

肆、 執行成效評估指標:依「友善校園人權指標」進行內部評鑑與檢核，以檢討策進。 

伍、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陳  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承辦人:                        主任:                       校長: 



彰化縣育英國民小學通報處理教育人員違法處罰學生事件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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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並有效宣導（註 1、2）。 

2.學校訂定落實正向管教工作計畫並確實執行。 

       查  察（依保密/保護機制執行） 

通報（通報窗口依情節等級辨識） 

1.教育人員主動向

學校反應 

      處理（含體罰者、被體罰者及目睹者之處理） 

1 級未受傷 

評估個案學生及教師狀況，必要時實施專業輔導 

3 級 
1. 送醫院治療並紀錄

受傷情形 

2. 通知家長（註3） 

3. 班級輔導 

4. 全校教師、學生及

家長之宣導 

5. 通報主管教育行政

機關 

6. 依法懲處違法處罰

學生之教師

3級重傷 

1 級 
1. 通知家長（註3）

2. 個案學生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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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通報主管教

育行政機關 

4. 依法告誡或

懲處違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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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級 
1. 送學校保健室 

2. 通知家長（註3）

3. 班級輔導 

4. 通報主管教育

行政機關 

5. 依法懲處違法

處罰學生之教

師 

2.受到違法或不當

管教學生或其他

學生向學校反應 

2 級輕傷 

結案 轉介其他機
1. 追蹤輔導個案

學生 

2. 追蹤輔導個案

教師 

3. 預防再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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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士向學校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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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95 年 12 月 27 日華總一義字第 09500182701 號令修正公布教育基本法第 8 條及 15 條，第 8 條

第 2項修正為「學生之學習權、受教育權、身體自主權及人格發展權，國家應予保障，並使學

生不受任何體罰，造成身心之侵害」，第 15 條則修正為「教師專業自主權及學生學習權、受教

育權、身體自主權及人格發展權遭受學校或主管教育行政機關不當或違法之侵害時，政府應依

法令提供當事人或其法定代理人有效及公平救濟之管道。」 

註 2：教師法第 17 條第 1項第 4款明定教師應負輔導或管教學生，導引其適性發展，並培養其健全人

格之義務，同條第 2 項規定其辦法由各校校務會議定之。 

註 3：依家庭教育法第 15 條規定，各級學校於學生有重大違規事件或特殊行為時，應即通知其家長或

監護人；並提供相關家庭教育諮商或輔導之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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